
一周打假

安徽端掉制售假证窝点

房产证、 汽车合格证、 银行流水证明

……这些常用于银行贷款、 车辆年审的证

件， 被制售假证团伙“盯上了”。 记者日

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了解

到， 当地警方捣毁一个制售假证窝点， 现

场查扣假证成品 3000 余件、 半成品万余

件、 全国各地各单位假印章 6000 余枚。

短短两年， 这一团伙已向全国各地“客

户” 售出上万份假证。

今年 9 月底， 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

治安大队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辖区一些汽

车 4S 店和房产中介公司的员工， 通过街

头张贴的小广告与制售假证的人员联系，

购买包括房产证、 汽车合格证、 银行流水

证明在内的多种假证件， 出售给客户用于

办理银行贷款、 车辆年审等业务。

警方围绕线索展开侦查， 很快锁定了

以朱某育、 朱某瑞兄弟为首的“家族式”

制售假证团伙。 10 月 22 日起， 这一团伙

成员悉数落网。 警方介绍， 这一团伙自

2018 年年底来到合肥， 长期租住于当地一

个城中村的民房内。 其制作多类证件， 且

私刻全国各地不少单位的公章。 民警还同

步抓获了当地某汽车 4S 店员工李某、 某

房产中介公司员工郭某。

河北摧毁假酒生产线

近日， 河北新乐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制

售国际知名品牌假洋酒案， 当场查获已灌

装好的假洋酒 1066 瓶， 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 摧毁了该制售假洋酒生产线。

10 月初， 新乐市公安局获悉辖区机场

路附近有一生产假洋酒的犯罪窝点。 获此

线索后， 新乐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组织警力

开展侦查。 经过近 20 天的缜密侦查， 办

案民警确定线索情况基本属实后， 抓捕时

机成熟。 10 月 26 日， 当 5 名犯罪嫌疑人

正在灌装假酒时， 早已蹲守一上午的办案

民警抓住时机、 果断出手， 当场将 5 名犯

罪嫌疑人控制， 并现场查获了刚刚灌装好

的国际知名品牌假洋酒 1066 瓶及大量包

装箱、 商标与空瓶等。

办案民警一鼓作气， 经现场突审， 得

知在辖区 107 国道附近一彩钢房内还有一

犯罪窝点后，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该犯罪窝

点， 并查获大量用以灌装假洋酒的空瓶及

包装箱等。

主笔 话闲

网络评比不能太泛滥

近年来， 各种网

络评比层出不穷， 网

络投票也在社交平台

上热闹非凡。 微信群

里经常吆喝着为熟人投票， 朋友圈里也时

时都会看到拉票的信息。 小到学校、 社区

和单位的评优， 大到乡村、 城镇甚至市县

的评比， 多如牛毛， 让人烦不胜烦。 本期

“权威曝光” 揭示了当前许多网络评比活

动已成为基层和企业不小的负担。

网络投票这种东西本来偶尔为之也无

伤大雅， 可一旦成了负担那就让人不舒服

了。 每天投个十票八票， 一投就是十天半

个月， 而且还要截屏打卡， 关键很多时候

这种投票还是压下来的工作任务， 甚至容

不得个人有拒绝的权利， 这样的评比也就

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国家这几年一直在严控网络评比， 基

层各种达标表彰评比活动已明显减少， 但

还是无法完全遏止翻着花样出现的各类网

络评比。 一般的网络投票消耗的仅仅是拉

票者的人情， 一旦这种拉票涉及单位企业

甚至职能部门的时候， 就容易变了味， 甚

至会衍生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网络投票、 网络评比本身没有什么问

题， 但如何进行规范， 保障其公平公正以

及客观性才是根本。 否则， 评比的价值会

贬低， 评比的结果也可能名不副实， 那这

样的评比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白白地增

加了大家的负担。 金勇

讯简
第十四届中国河南国际投洽会

新闻发布会在沪举行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第十四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此

次发布会向海内外嘉宾、 客商详细透露了投洽

会的各项具体活动， 以及大会筹备情况。

据介绍， 河南投洽会是河南省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 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经贸盛会， 吸

引了大批海内外客商积极参会， 签约了一大批

带动能力强、 促进作用大的重点项目。 本届河

南投洽会将于 2021 年 4 月 19-21 日举办， 大

会的主会场将设在郑州， 同时在洛阳设立分会

场。

记者获悉， 大会拟选择 3 个左右国家作为

主宾国， 分别举办主宾国开馆式、 主宾国经贸

交流活动。 创新设立主宾省， 拟选择 2 个左右

境内外省级行政区作为主宾省， 举办经贸合作

洽谈等系列活动。

长宁法院助力

复工复产主题月系列活动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召开“司

法护航 全力以赴” 助力复工复产主题月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暨服务保障复工复产十大案例发

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 1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 长宁法院共受理涉疫情民商事案件

186 件， 审结 106 件。

记者了解到， 今年 1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 该院共受理涉疫情民商事案件 186 件， 审

结 106 件。 案件类型主要包括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 （多为从事餐饮或服务业等受疫情直接冲击

且租金在运营成本中占比较高的小微企业）、

劳动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 （多涉及教育培

训、 健身、 美容、 餐饮、 旅游等采取预付费经

营模式的企业） 等三大类。

长宁法院通过网上审判、 优先调解、 多元

解纷、 智慧执行等多种司法举措， 及时高效化

解涉疫情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辖

区经济造成的影响。

虹口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餐厨垃圾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进博会期间市民食

品卫生安全， 切实提高展会期间餐厨垃圾专业

化收运和资源化处理水平， 近日， 虹口城管嘉

兴中队集中力量， 开展了本辖区内餐厨垃圾专

项执法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了餐饮服务单位的餐厨

垃圾分类收集、 签订协议台账、 实际清运情

况、 安装油水分离设备情况等。 在强化对已取

得行政许可的正规餐厨垃圾收运企业的日常监

管的同时， 加强对餐饮单位在餐厨垃圾的收

集、 运输和处理等各个环节的执法检查。 对存

在问题的单位， 城管队员当即开具相关法律文

书责令其立即整改， 并加强对其后续的跟踪检

查。 对未取得行政许可资质又拒不改正的单

位， 进行立案查办， 从源头上杜绝餐厨垃圾因

管理方面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未按照与消费者双方之间买卖

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消

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

“就消费者郑女士的遭遇而言， ‘商品

缺货’ 并不构成商家免责的正当事由， 现商

家未能按照双方买卖合同约定交付电视机，

应承担违约责任， 且郑女士作为合同守约方

仍有权享受签约时商家所承诺的优惠。 双方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及合同实际履行原则， 不

能让作为违约方的商家因违约而获益。” 金

玮律师表示， 根据 《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

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 据此， 因商家违约给消费者造成的经济

损失， 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向商家索

赔。

同时， 金玮律师也指出， 日常生活中，

不乏个别不诚信商家会打着 “优惠” 的幌子

吸引顾客， 但在实际履行中却会以 “商品缺

货” 等为由拒绝履行与兑现所承诺的 “优

惠”， 这种情形则构成欺诈。

此外， 金玮律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

与商家交易时应签订书面的合同或取得书面

的订单、 小票等购物凭证， 并记得索取发票

与妥善保留好付款凭证等， 以便之后在如有

纠纷发生时的有效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郑女士

投诉时间： 2020 年 9 月

如今，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上购

物。 为了与网络平台抢夺客户， 线下门店也

纷纷开启了打折、 促销活动， 吸引了部分消

费者在实体店购物。 近期， 消费者郑女士就

参加了某商场家电促销活动， 该活动消费满

10000 元可返 1000 积分， 积分可以抵扣现

金。 面对这样的购物返利， 郑女士购买了冰

箱、 洗衣机和液晶电视机各一台， 三件家电

的总价刚好超过了 10000 元。

但四个月过去了， 液晶电视机一直没有

送货， 郑女士与商家沟通， 被告知已经没货

了， 直接为她申请退货退款。 交涉中， 商家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差， 也不肯解决问题。

对此， 郑女士非常不满， 便向浦东新区消保

委投诉， 要求商家按购货单提供电视机。

商家促销突然缺货

优惠不能说没就没

  接到郑女士的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

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调解。 商家称送货前

检查库存时发现电视机损坏， 且该机型已无

余货， 所以给消费者直接办理了退货的流

程。 商家表示此前在与郑女士交涉中确实存

在问题， 未完全履行告知义务， 但事后提出

让郑女士选择其他机型的方案或者给予退

货， 但退货后因购买商品价格不满 10000

元， 便无法享受返 1000 积分抵现金的优惠。

郑女士表示前期对方工作人员态度蛮横， 因

此不接受换机方案， 同时认为商家无法提供

商品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做法不合理。 在

浦东新区消保委的多次协调沟通下， 最终双

方同意退货退款， 经营者同意郑女士仍可以

享受当时的优惠政策。

根据 《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第四十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时，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

向销售者要求赔偿。” 郑女士在商场的购买

行为已达成买卖合同， 商场应履行合同提供

商品给消费者， 若无法提供商品则构成违

约。 对消费者来说， 因经营者缺货导致消费

者不得已退货造成无法享受购买时的优惠政

策， 就是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经营者应当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生活中， 因商品缺货而无法履行买卖合

同的纠纷， 不仅出现在实体店销售中， 网络

购物中更为严重， 特别是在打折季， 消费者

网购商品时下单、 支付货款后， 被商家告知

缺货或被商家直接取消订单， 这类投诉数量

较多。 不管是实体店， 还是网店， 如果商家

以“商品缺货” 为由故意不发货， 则构成欺

诈， 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作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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